
  地下水鑿井業遺失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聲明作廢切結書 
 

本公司（行號）遺失貴府核發之地下水鑿井業   

營業許可書（業務手冊）                 字

第     號聲明作廢。 

如有不實，本公司(行號)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

此 致 

 

   政府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公 司 (行 號)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
代表人(負責)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身 分 證 字 號：  

營  業  地  址： 
聯  絡  電  話： 
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□ 營業許可書 
□ 業務手冊 


